
深圳售电牌照办理及要求

产品名称 深圳售电牌照办理及要求

公司名称 腾博财务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63号前海企业公
馆B区25栋2楼整层

联系电话 暂无

产品详情

一、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部委规章的规定，从事供电业务需要取得《供电营业许可证》和供电类

电力业务许可证。

根据《电力法》、《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》、《供电营业区划分及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从事供电业务，

必须取得《供电营业许可证》;未经许可，从事供电或者变更供电营业区的，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

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。该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机关为电力管理部门。具体

而言，国家层面的管理职能最初属于电力工业部，电力工业部撤销后属于国家经贸委，国家经贸委撤销

后该职能被划归国家发改委——看看这不断变换的管理部门，观茶君顿时醒悟电力改革一直在路上——

也就是现在的管理机构;在地方上是承担经济综合管理职能的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，简称经信委。

根据《电力监管条例》、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》，从事供电业务的，应当取得供电类电力业务许

可证;违反规定未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擅自经营电力业务的，由电力监管机构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

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;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该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单位为电力

监管机构，即电监会。至于电监会并入能源局之后的事，观茶君下面再说。



因此，现在的电网企业从事供电业务的许可证有两个：一个是国家发改委监制、省经信委颁发的《供电

营业许可证》，一个是电监会颁发的供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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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政审批改革之后，从事供电业务需要取得供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。

国家电监会并入国家发改委所属的能源局后，在国家层面上，《供电营业许可证》和《电力业务许可证

》的颁发管理单位实现了合体，特别是随着行政审批改革的进行，观茶君注意到国家有了新的动作：

2013年7月13日，国务院做出《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》(国发〔2013〕27号)，

对电力业务许可证核发的行政审批权限进行调整，将该项审批与供电营业区的设立、变更审批及供电营

业许可证核发整合为一项行政许可，下放区域能源监管机构。

2014年2月14日，按照国务院的要求，国家能源局重新公布行政审批事项公开目录，将电力业务许可证核

发的行政审批权划分为发电类、输电类、供电类三大类，并交由区域能源监管机构负责具体实施。

因此，今后要从事供电业务，只需要在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办理一个许可证就可以了。具体办理要求，

详见国家能源局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的《电力业务许可证办理指引》。

国家能源局行政审批事项公开目录(节选)

基本条件

1. 合法主体。即已进行工商登记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其经营范围需含有“售电”、“电力销售”



等类似内容。2. 资产要求。即资产总额不低于2千万元人民币。资产总额与年售电量比例：资产总额为2
千万--1亿元，年售电量为 6--30 亿千瓦时;资产总额为1--2 亿元，年售电量为 30--60
亿千瓦时;资产总额超过 2 亿元，年售电量为不限制。3.
经营场所和设备。即拥有固定营业场所，及相应的技术信息支持系统等设施设备。4. 专业人员。独立的
售电公司需拥有10名及以上专业人员，具体相应能力，其中至少包含一名高级职称和三名中级职称的专
业管理人员。5. 信用要求。即售电公司和负责人无不良信用记录，并按照规定要求做出信用承诺，

三、售电属于供电的范畴，从事售电业务应该取得供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，也就是所谓的售电牌照。

或许有人说，售电不是供电，不需要办理许可证。观茶君觉得这分明是说“白马非马”呵⋯

且不说一般人的理解，单看法律的规定就已经非常明确了：原电力工业部颁发的《供电营业区划分及管

理办法》规定，“供电营业区是指向用户供应并销售电能的地域”，而国家电监会颁发的《电力业务许

可证管理规定》第四条则更加明确“供电业务包括配电业务和售电业务”。

既然售电属于供电的范畴无异议，那么接下来的事实就很清楚了：从事售电业务需要办理供电类电力业

务许可证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售电牌照。

如果未取得牌照就开展售电业务，等待售电公司的将会是法律的严惩，毕竟，5倍以下罚款是《电力法》

、《电力监管条例》都已经明确的罚则，可不是什么摆设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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